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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电通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认变更募集资金实施主体的公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电通物联自挂牌以来共进行过一次股票发行，截至2019年6月30日，本次股

票发行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议案。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3.70元/股，共发行普通股

19,000,000股，募集资金总额为70,300,000.00元，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

保持公司业务规模的持续和稳定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根据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8]第ZB10039号《验资报

告》，截至2018年1月26日止，公司已收到认购方缴纳的出资款合计人民币 

70,300,000.00 元。股转系统于2018年2月27日出具了《关于宁夏电通物联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8]725号），本次股票

发行新增股份于2018年3月14日在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使用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含本金及利息）70,843,508.44

元，其中2019年1至6月使用募集资金804,699.69元，募集资金余额为96.86元。具

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70,300,000.0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542,181.57 

加：返还税费 1,423.73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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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募集资金总额 70,843,605.30 

二、募集资金累计支出总额 

累计支出总额 其中：2019年上半年 

70,843,508.44 804,699.69 

1、企业流动资金支出 30,293,508.44 804,699.69 

其中：研发费用 2,041,000.00  

检测费用 918,000.00  

运营资金 15,052,388.50 783,454.69 

货款 9,535,692.99 21,245.00 

数据费用 450,226.95  

咨询费用 1,732,200.00  

中介机构费用 564,000.00  

2、还借款-募集资金变更 27,550,000.00  

3、还银行贷款-募集资金变更 13,000,000.00  

三、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尚

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96.86 

四、期末募集资金实际余额 96.86 

三、募集资金实施主体变更情况 

根据公司2018年1月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披露的《股票发行方案》，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为70,300,000元，使用主体为电通物联。  

2019年1-6月，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存在部分募集资金转给子公司使用

的情形，合计334,000.00元，具体包括转给北京赛福通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0万元，其中用于补充运营资金190,305.00元，支付货款9,695.00元；转

给陕西贡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34,000.00元，全部用于补充运营资金。上述资金

的使用与《股票发行方案》中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一致，但使用主体存在差

异，存在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主体的情况。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实施主体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做出的调整，符合实际经营

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对挂牌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影响，

不会损害挂牌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履行程序说明 

根据全国《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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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以及

《关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有关事项的规定》等相关规定，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追认变更部分募集资金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追认部分募集资金按以上

主体进行变更，本议案仍需提交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监事会对追认变更募集资金实施主体及使用用途的意见 

公司此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实施主体事项，未对公司持续经营和日常管理造

成不利影响，也未发生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故公司监事会同意确认上

述募集资金实施主体变更事项。 

公司未来将不断加强对募集资金专户资金的使用管理和各子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的管理，并将及时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进行信息披露。

由于变更募集资金部分使用主体事宜对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宁夏电通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30 日 


